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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施帝文
電話：(02)7736-6365
電子信箱：steven12@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11300149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書函（含附件）影本 (A09000000E_1130014970_senddoc2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30014970_senddoc2_Attach2.pdf)

主旨：有關112年至114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

第1年度保險期間，將於113年3月31日屆期，請查照轉

知。

說明：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3年2月2日總處給字第1134000254

號書函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含附件）影本1份。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各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各單位(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30002186　1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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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承辦人：洪寶蓮
電話：02-23979298 # 652
傳真：02-23971793
E-Mail：H0206@dgp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
發文字號：總處給字第11340002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3E000189_1_02164554713.pdf)

主旨：有關112年至114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第1年度保險期間，將於113年3月31

日屆期，請查照轉知所屬。

說明：

一、查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基人壽，中國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113年1月1日起更名為凱基人壽，

本總處於113年1月3日總處給字第1130000025號書函諒達）

前經本總處公開徵選，獲選承作旨揭保險業務，辦理期間

自112年4月1日0時起至114年3月31日24時止，為期2年。以

第1年度保險期間將於113年3月31日屆期，為維護在保者之

保險權益，爰請轉知所屬上開屆期訊息。

二、檢送本保險113年度投保方案及加入表各1份（按：保險期

間自113年4月1日0時起至114年3月31日24時止），請逕至

本總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dgpa.gov.tw）最新消

息、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區及公務福利e化平台下載運

用。又目前凱基人壽就本保險專案部分，提供相關宣導說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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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及文件收送服務，各機關如有相關需求，請逕洽該公司

瞭解辦理，洽詢電話:0800-098-889。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
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各直轄
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

副本：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均含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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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基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 

 

 <方案一>意外險給付方案：(本專案承保對象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免健康聲明、免體檢。) 

保險計畫/金額 員工 配偶 
已滿 15 足歲

子女 
未滿 15
足歲子女 

父母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300 萬元 300 萬元 100 萬元 － 2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重大燒燙傷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105 萬元 105 萬元 35 萬元 － 7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丁型) 

運輸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300 萬元 300 萬元 100 萬元 － 2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戊型) 

火災或溺水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 1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己型)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 100 萬元 

凱基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實支實付型) 傷害醫療保險金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凱基人壽新團體意外住院醫療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
條款 

 

意外傷害住院保險金 
(每次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高以 120 日為限)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意外傷害門診醫療費用保險金 
(住院前七日及出院後七日內)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意外傷害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 
(每次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高以 120 日為限)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意外傷害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以「手術名稱及費用表」所載比率給付，2%~300%)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骨折未住院給付 
完全骨折未住院治療者，或已住院但未達骨折別所訂日數其未住院部分，按骨折別所

訂日數(14~60 天)乘以住院日額的二分之一(500 元)。如係不完全骨折，按完全骨折二

分之一給付；如係骨骼龜裂者，按完全骨折四分之一給付。 

初次加保年齡限制(保險年齡)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15-30 歲 

(30 歲+6 個月內) 
0-14 歲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年繳保費 2,340 元 2,340 元 1,590 元 770 元 2,350 元 

 <方案一>保險年度中保障生效日對應保費表 (若保障非 4月 1日生效者，按下表收取非整年保費。) 

生效日 

身分 

113.4.1 

3/15 前送件 

113.5.1 

4/15 前送件 

113.6.1 

5/15 前送件 

113.7.1 

6/15 前送件 

113.8.1 

7/15 前送件 

113.9.1 

8/15 前送件 

員工/配偶 2,340 元 2,147 元 1,949 元 1,757 元 1,558 元 1,359 

0-14 歲子女 770 元 707 元 641 元 578 元 513 元 447 元 

15-30 歲子女 1,590 元 1,461 元 1,324 元 1,194 元 1,059 元 923 元 

父母 2,350 元 2,157 元 1,956 元 1,763 元 1,565 元 1,365 元 

生效日 

身分 

113.10.1 

9/15 前送件 

113.11.1 

10/15 前送件 

113.12.1 

11/15 前送件 

114.1.1 

12/15 前送件 

114.2.1 

1/15 前送件 

114.3.1 

2/15 前送件 

員工/配偶 1,167 元 969 元 777 元 575 元 378 元 198 元 

0-14 歲子女 384 元 318 元 256 元 190 元 124 元 65 元 

15-30 歲子女 792 元 656 元 528 元 392 元 256 元 135 元 

父母 1,171 元 973 元 780 元 579 元 380 元 200 元 

※ 若員工子女於投保時未滿 15 足歲者，則當年度僅得投保凱基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及

凱基人壽新團體意外住院醫療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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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二>壽險、意外險及住院醫療給付方案：(本專案承保對象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員工、

配偶、子女需填寫健康告知聲明) 

保險計劃/金額 員工 配偶 
已滿 15 
足歲子女 

未滿 15 
足歲子女 

父母 

凱基人壽團體定期壽險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50 萬元 50 萬元 50 萬元 -- --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300 萬元 300 萬元 100 萬元 -- 2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重大燒燙傷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105 萬元 105 萬元 35 萬元 -- 7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丁型) 

運輸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300 萬元 300 萬元 100 萬元 -- 2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戊型) 

火災或溺水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 100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己型)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 100 萬元 

凱基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實支實付型) 傷害醫療保險金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  

住院醫療日額 (每次事故最高 180 天)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 

住院門診費用 (住院前後兩週）(每次事故最高 15 次)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加護病房日額  (每次事故最高 31 天)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凱基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手術費用批註條款
手術費用保險金 
(以「手術名稱及費用表」所載比率給付，2%~300%)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3 萬元 

凱基人壽團體骨折未住院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日額型) 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 

完全骨折未住院治療者，或已住院但未達骨折別所訂日數其未住院部
分，按骨折別所訂日數(14~60 天)乘以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500
元)。如係不完全骨折，按完全骨折二分之一給付；如係骨骼龜裂者，

按完全骨折四分之一給付。 

凱基人壽新團體意外住院醫療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
加條款（含骨折未住院給付） 

 

意外傷害住院保險金 
(每次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高以 120 日為限)  

--- 

1,000 元 

意外傷害門診醫療費用保險金 
(住院前七日及出院後七日內) 

500 元 

意外傷害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 
(每次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高以 120 日為限) 

1,000 元 

意外傷害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以「手術名稱及費用表」所載比率給付，2%~300%) 

3 萬元 

初次加保年齡限制(保險年齡)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15-30 歲 

(30 歲+6 個月內) 
0-14 歲 

15-70 歲 

(70 歲+6 個月內) 

年繳保費 3,540 元 3,540 元 2,790 元 1,300 元 2,350 元 

 <方案二>保險年度中保障生效日對應保費表 (若保障非 4月 1日生效者，按下表收取非整年保費。) 

生效日 

身分 

113.4.1 

3/15 前送件 

113.5.1 

4/15 前送件 

113.6.1 

5/15 前送件 

113.7.1 

6/15 前送件 

113.8.1 

7/15 前送件 

113.9.1 

8/15 前送件 

員工/配偶 3,540 元 3,249 元 2,949 元 2,658 元 2,358 元 2,056 元 

0-14 歲子女 1,300 元 1,194 元 1,083 元 976 元 867 元 755 元 

15-30 歲子女 2,790 元 2,563 元 2,324 元 2,095 元 1,859 元 1,620 元 

父母 2,350 元 2,157 元 1,956 元 1,763 元 1,565 元 1,365 元 

生效日 

身分 

113.10.1 

9/15 前送件 

113.11.1 

10/15 前送件 

113.12.1 

11/15 前送件 

114.1.1 

12/15 前送件 

114.2.1 

1/15 前送件 

114.3.1 

2/15 前送件 

員工/配偶 1,766 元 1,465 元 1,175 元 871 元 573 元 301 元 

0-14 歲子女 649 元 537 元 432 元 321 元 211 元 111 元 

15-30 歲子女 1,391 元 1,152 元 926 元 688 元 451 元 238 元 

父母 1,171 元 973 元 780 元 579 元 380 元 200 元 

※ 若員工子女於投保時未滿 15 足歲者，則當年度僅得投保凱基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

型)、凱基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凱基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手術費用批註條款、凱基人壽團體骨折未

住院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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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加入表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 

 專案期間：自 112 年 4月 1 日零時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24 時止為期 2年。 

 保險期間：113 年度保險期間自 113 年 4 月 1 日零時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24 時止。 

 被保險人資格： 

1. 投保對象：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員工（不含留職停薪

人員，加保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擇一提供)如公務人員識別證影本、一年(含)以上約聘書影本、在職

證明書影本）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父母）、子女，工作性質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者；現職員工本

人需加保，眷屬始可附加。 

2. 一經承保後，將持續有效至保單年度屆滿。若現職員工因身故致終止加保資格者，其眷屬亦需同時辦理

退保。 

3. 所有被保險人需投保同一方案，不得跨方案投保。 

 年齡限制： 

1. 現職員工及配偶(以戶籍登記為準)投保年齡上限為保險年齡 70歲(70 歲+6 個月內)，續保至 80 歲(80
歲+6 個月內)。 

2. 方案一：子女自出生且健康出院起至 30 歲(30 歲+6 個月內)且未婚之員工戶籍所登記子女。保險契約 

    生效時未滿 15足歲之員工子女僅得投保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團 

    體新意外住院醫療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當年度不調整投保內容。保險契約生效時滿 

    15 足歲之員工子女則投保團體傷害保險及其附加條款(含丁、戊、己型、團體重大燒燙傷傷害 

醫療保險附加條款)及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團體新意外住院醫療 

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方案二：子女自出生且健康出院起至 30 歲(30 歲+6 個月內)且未婚之員工戶籍所登記子女。保險契約 

    生效時未滿 15足歲之員工子女僅得投保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團 

        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手術費用批註條款、團體骨折未住院傷害醫療 

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當年度不調整投保內容。保險契約生效時滿 15 足歲之員工子女則投 

保團體定期壽險、團體傷害保險及其附加條款(含丁、戊、己型、團體重大燒燙傷傷害醫療保 

險附加條款)及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團 

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手術費用批註條款、團體骨折未住院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 

3. 父母親（含配偶之父母親）(以戶籍登記為準)首次投保年齡上限為保險年齡 70 歲(70 歲+6 個月內)，
續保至 80歲(80 歲+6 個月內)。 

 加退保作業：【請務必交由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詳如附表)受理收件，以維護保險權益】 

1. 加保作業： 

（1） 填寫【加入表】申請書，於每月 15日前交由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之業務代表收受辦理。 

（2） 投保方案二者，需全戶重新填寫加入表及員工、配偶、子女另需填寫健康告知聲明書，經凱基人壽核

保同意後始予承保。 

（3） 電洽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將派專人協助辦理。 

（4） 若有補辦事項，應於照會截止日前補辦完成，經核保通過後，自依申請日所對照之日期為生效日；若

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則當次加保作業不生效力。如欲加保，請重新辦理加保申請作業。 

2. 退保作業：一經承保後，將持續有效至保單年度屆滿。若現職員工因身故致終止加保資格者，眷屬亦需

同時辦理退保。  

3. 被保險人契約變更通知：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如因基本資料變更(需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身故受益人指定變更／服務機關

單位變更／職業(工作性質)變更…等，請通知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辦理，以免權益受損。 

 其他規定： 

1. 若夫妻同為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員工，僅得選擇一種身份參加，不得互以

配偶身份重複加保且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也僅得選擇一方加保。 

2. 本專案承保對象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若有不實說明，凱基人壽將解除契約，發生事故後亦同。

若於保險年度中職業等級變動為非第 1至 4類人員，則需提出變更退保，凱基人壽將退還未到期保費。

（職業等級依凱基人壽職業分類表為主） 

3. 所有被保險人需投保同一方案，不得跨方案投保。    

4. 被保險人每月保險費(信用卡)扣款時間：生效月當月 11 日、21 日及次月 1 日進行扣款；如扣款不成

功，凱基人壽將發照會通知單，由服務代表通知被保險人進行補正資料，如連續三次扣款失敗者，其

保險自始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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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效日期：113 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經凱基人壽核保通過且扣款成功，生效日為 113 年 4 月 1日。

之後中途加保者，每月 15 日前申請，次月 1日生效。 

6. 員工離職、退休、留職停薪或眷屬超過承保年齡上限時，其保險效力持續至該期保險費之保險年度屆

滿時為止，次年度將不再續保。 

7. 相關欄位請正楷填寫，如有塗改請換表重填或請主被保險人(員工)於塗改處簽名。 

8. 被保險人若為外籍人士，身分證字號欄位請填寫統一證號並提供有效居留證件影本。 

9. 凱基人壽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並進行包括但不限於被保險人之體況、財務核保等核保作業。另，必

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財務狀況告知書、財力證明文件及核保所需等相關文件，以利評估。 

10. 以上事宜若有疑義或未盡事宜時，以要保單位與凱基人壽訂定之保險契約及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闔家安康》專案承保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職業分類以凱基人壽最後核定為準； 

因職業分類眾多若有任何疑義，請洽各服務代表或保戶服務專線 0800-098-889 查詢。 

『投保人須知』 

一、投保時，應先請業務員出示登錄證，並請其詳細告知登錄證上所載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說明：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示登錄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或告知，要保人應向其提出要

求以確保本身之權益。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說明：（一）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又「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

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
實時，不在此限。」前項契約解除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
得解除契約。（二）因保險契約是最大誠信契約，所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要保時應將要保書各項詢問事項，詳實說明或填寫清楚，不能有過失遺

漏，故意隱瞞或告知不實情事。否則保險公司在契約訂定後二年內可以解除契約﹙不過保險公司須在知有解除原因後一個月內行使﹚；即使事故發生
後亦不負賠償責任，除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能證明保險事故發生原因與未告知事項無關，且因未盡告知義務解除契約時，其已繳的保險費不須退
還，這一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特別注意以免遭受損失。 

三、除外責任: 
說明：﹙一﹚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列原因，可以不負賠償責任。 
1.要保人或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參考保險法第一二一條）。  

2.被保險人訂約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內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者（參考保險法第一０九條）。 
﹙二﹚此外在人壽保險單條款通常都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任之範圍，可以參閱。 
四、保險責任始期保險費過期未繳付，保險契約會自動停止效力。 

說明：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應自保險公司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保險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若在保險公司同
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的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的保險事故時，保險公司仍須負保險責任。 
五、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不能書寫，得授權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保險單條款，並於要

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您投保的內容，及維護您的權益，如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六、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身故保險金給付之限制。  
說明：(一)本契約生效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無身故保險金之給付。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

人，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三)前開內容在保單條款都有詳細規定，可以參閱。 
七、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說明：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適用於依我國法律設立許可之本（外）國人壽保險業在我國境內銷售之有效保險契約，但不包括下列契約：(一)未經我國
法令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契約。(二)國內壽險業之國外（總）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險契約。(三)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四)依
據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約。（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動用範圍及限額第二點） 

八、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說明：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保險契約發生爭議時，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先向保險業提出申訴，保險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
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申訴人；申訴人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保險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申訴人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

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版本：11301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一 人身保險  (二)○四○ 行銷  (三)○五九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四)○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五)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六)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七)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姓名  (二)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地址等聯絡方式  (四)病歷、醫療、健康檢查  (五)財務狀況  (六)聲音、影像檔案   

    (七)其他詳如要保書等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 

    (一)期間：本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間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本公司、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公司、臺灣網路認證(股)公司及其合作之電信業者、內政部戶政司、業務委託機構、本公司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包括但不限於與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者)及其委外單位、與本公司合作推廣 台端保險契約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含兼營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

與本公司有再保業務往來之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以及本公司為踐行台端身分驗證之機關/機構。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 

        1.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書面。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婉謝承保、遲延或無法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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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填欄位) 
113 年度凱基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加入表 

*服務機關  *部門單位  

*員工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02)2719-XXXX 分機 12345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  電子信箱  

 保險期間 

自 113 年 4 月 1 日零時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24 時止。(中途加保者，經核保通過後，依申請日所對照之日期為生效日) 

 新加保者請先勾選投保方案 :  □方案一    □ 方案二  (所有被保險人僅能投保同一方案) 

 被保險人資料 (限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加保，如有塗改請換表重填或於塗改處簽名) 

加
保 

變
更 

退
保 

身分 被保險人親簽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年/月/日) 

工作職稱及內容 

 (務必詳填) 

   員工本人     

   員工配偶     

   子女(1)     

   子女(2)     

   子女(3)     

   本人父親     

   本人母親     

   配偶父親     

   配偶母親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受有監護宣告？…… □否 □是（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受監護宣告之被保險人姓名如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員工之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眷屬之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順位為 1.員工本人 2.法定繼承人 

 (但已由被保險人具名指定者，依其指定; 具名指定以被保險人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失能及各項醫療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保險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或要保人不同意填寫或未填寫受益人之聯絡地址或電話時，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存於保險

公司之聯絡方式，作為日後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通知依據。 

 被保險人確認事項 
1. 保險公司或要保人(單位)已提供本團保「調查表/加入表填寫說明暨注意事項」供被保險人成員參閱。 
2. 被保險人已審閱「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內容詳背面附表)。 
3. 被保險人已審閱「投保人須知」及「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4. 被保險人瞭解並同意凱基人壽保險(股)公司將提供被保險人之姓氏及連絡電話予要保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協會），於通知被
保險人以利其後續參加「闔家安康」公教員工團體保險方案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被保險人之姓氏及連絡電話。 

 被保險人聲明事項 
1. 本人（被保險人）同意 貴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 
2.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凱基人壽保險(股)公司將本要保文件(調查表)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

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
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3.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凱基人壽保險(股)公司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之權利。 

員工(主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親簽：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明 □公務人員識別證影本   □一年(含)以上約聘書影本   □在職證明書影本       
若無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則請蓋人事單位戳章(不可為收發章) 

保
險
公
司
專
用
欄 

通訊處  
業務員 

簽名 
 

登録證     

字號 
 聯絡電話  

闔家安康 

專案收件章 
 

◎業務員聲明事項：  
1. 本人已核對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個人身分證明文件，並確認其身分、職業（含工作內容）、戶籍地址及住所(通訊地址)與要保

文件填載內容一致，並已確認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及受益人之身分。  
2. 本保單之規劃，已確實瞭解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投保目的、保險需求，並綜合考量財務狀況以及付費能力，分析與評估保險費、保額及保

障需求間之適當性（適合度），及確認要保人已確實瞭解其所繳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  
3. 本要保書各欄及詢問事項，確經本人當面向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說明，並由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親自填寫及簽名無

誤，且本報告書各欄均屬確實，若有不實致生損失於公司，本人願負全部責任，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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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聯絡表】 
 

縣市 通訊處 服務代表 聯絡手機 聯絡電話 服務地區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威力 

李杰峰 

趙曉惠 

王白雲 

0972-121-817 

0922-813-065 

0932-713-975 

(02)2311-0206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 1 虹燁 許雅虹 0916-932-515 (03)357-0922 桃園區、蘆竹區、龜山區、新北市鶯歌區 

桃園 2 瑞興 羅安介 0916-878-939 (03)357-0728 
平鎮區、八德區、楊梅區、大溪區、龍潭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

區、復興區 

桃園 3 上千 馬翊寧 0989-668-507 (03)357-0019 桃園區、中壢區 

新竹 1 昌羿 黃篠皖 0917-190-556 (03)516-3458 新竹市、竹北市、寶山鄉、湖口鄉、新豐鄉 

新竹 2 上千 馬翊寧 0989-668-507 (03)357-0019 
新埔鎮、竹東鎮、關西鎮、峨眉鄉、北埔鄉、芎林鄉、橫山 

鄉、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 1 大昇 洪巧禾 0961-060-125 (03)516-3418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造橋鄉、頭屋鄉、南庄鄉、後龍

鎮、西湖鄉 

苗栗 2 俞傑 李時菁 0922-357-212 (04)2378-0007 
通霄鎮、苑裡鎮、公館鄉、銅鑼鄉、三義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

鎮、泰安鄉 

臺中 1 菁業 江沛宸 0921-751-717 (04)2376-3908 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北屯區、西屯區、南屯區 

臺中 2 威任 李佳倫 0912-634-999 (04)2378-1253 
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清水區、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大肚

區 

臺中 3 禾順 林欣瑩 0925-891-761 (04)2375-0106 
豐原區、后里區、潭子區、神岡區、大雅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

區 

臺中 4 大銘 施政吉 0936-243-002 (04)2375-5880 烏日區、大里區、霧峰區、太平區、新社區 

彰化 1 建國 瞿憶蘭 0927-052-707 (04)2376-1705 
伸港鄉、線西鄉、和美鎮、鹿港鎮、福興鄉、秀水鄉、花壇鄉、芬園

鄉、大村鄉、二林鎮、大城鄉、芳苑鄉、竹塘鄉、埤頭鄉、溪州鄉 

彰化 2 俞傑 李時菁 0922-357-212 (04)2378-0007 
彰化市、溪湖鎮、永靖鄉、埔心鄉、埔鹽鄉、社頭鄉、田尾鄉 

、田中鎮、北斗鎮、二水鄉 

彰化 3 凱旋 高美足 0935-678-979 (04)2378-1082 員林市 

南投 1 大銘 張育瑋 0921-368-383 (04)2375-5880 
南投市、草屯鎮、竹山鎮、集集鎮、名間鄉、鹿谷鄉、中寮鄉、水里

鄉 

南投 2 凱旋 高美足 0935-678-979 (04)2378-1082 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信義鄉、仁愛鄉 

雲林 1 
松慶 邱慧娟 0933-421-069 (05)533-5837 林內、斗六、斗南、古坑 

嘉誠 許淳雅 0932-193-133 (05)223-5869 西螺、刺桐 

雲林 2 嘉誠 許淳雅 0932-193-133 (05)223-5869 
二崙、崙背、虎尾、大埤、褒忠、土庫、元長、麥寮、東勢、台西、

四湖、北港、水林、口湖 

嘉義 嘉誠 劉素華 0921-972-737 (05)223-5869 嘉義縣市 

臺南 1 菁英 張雅菁 0980-446-641 (06)221-5306 中西區、東區、 南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 

臺南 2 台南業資 王信智 0903-626-785 (06)313-6245 

永康區、歸仁區、新化區、左鎮區、玉井區、楠西區、南化區、仁德

區、關廟區、龍崎區、官田區、麻豆區、佳里區、西港區、七股區、

將軍區、學甲區、北門區、新營區、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六甲

區、下營區、柳營區、鹽水區、善化區、大內區、山上區、新市區、

安定區 

高雄 1 七賢 魏麗娟 0960-990-679 (07)537-0367 
楠梓區、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鹽埕區、前金區、新興區、苓雅

區、前鎮區、旗津區、小港區 

高雄 2 順誠 楊儀安 0960-281-282 (07)586-6920 

鳳山區、大寮區、鳥松區、林園區、仁武區、大樹區、大社區、岡山

區、路竹區、橋頭區、梓官區、彌陀區、永安區、燕巢區、田寮區、

阿蓮區、茄萣區、湖內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屏東市 佳慶 王美玲 0925-896-165 (08)733-3877 屏東市 

屏東縣 信誠 

 

 

潘柏欣 0971-453-655 (08)766-6712 屏東縣 

宜蘭 慶昇 林書嬿 0972-286-737 (03)965-5656 宜蘭縣市 

花蓮縣 金彥 鄧睿宸 0938-998-451 (03)834-1507 花蓮縣市 

臺東縣 信誠 吳淑娟 0938-152-167 (089)325-500 臺東縣市 

澎湖縣 威力 楊書銘 0916-170-713 (02)2311-0206 澎湖縣 

金門縣 威力 董妮軒 0919-935-162 (02)2311-0206 金門縣 

馬祖 敦煌 陳慧蓉 0928-215-687 (02)8789-1518 

 

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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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授權申請暨約定書 

（團保專用版）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立授權書人（信用卡持卡人，以下簡稱授權人）已詳細審閱本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

書』及約定事項，同意授權  貴行依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基人壽）所提供被保險人應付保險費之資

料，以授權人指定之信用卡繳付下列保險契約之應繳保險費。 

本人（即授權人）同意凱基人壽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

權利。                                                                                                                                                                             

一、保險契約 

      凱基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專案 

 二、授權人填寫欄（以下資料如有塗改，請授權人於塗改處簽章）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民國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人限上述保險契約之被保險員工(成員)本人或從屬被保險人 

信用卡發卡機構            銀行  □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授權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之簽名樣式相同）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約定書之約定事項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至□□月 / 20□□年 

【信用卡僅有效期間更新而卡號不變時，本授權仍然有效，但授權人應將更新之效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修

改，若未接獲通知凱基人壽得自動延展有效期限並進行扣款，以維護保單效力】 

 

信用卡授權各項填寫資料均經本人(業務人員)確認無誤(包含卡號/有效期限、授權
人姓名、授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等)，並已驗證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無誤，如有虛
偽不實之情事，本人願負法律上應負之責任。 
 

業務單位：_________業務人員簽名(請務必簽名)：___________登錄字號：________ 

凱基人壽 
受理及審查 

 

 
約定事項 

一、一般條款 
1. 定義「信用卡付款」： 

係指授權人以其所持有而於本約定書指定之信用卡，同意由該信用卡之發卡機構（以下簡稱「發
卡機構」）按期自該信用卡帳戶內扣款，代為支付本授權書所指定保單（以下簡稱「指定保單」）
應繳之首期及／或續期保險費予凱基人壽。 

2. 一份約定書僅適用於同一被保險員工指定之保單，如欲支付不同要保人之保險費，請分別填具約
定書。 

3. 授權人在同一信用卡帳戶內，同時扣款繳交一筆以上之保單保險費或其他自動扣款業務時，其扣
款之順序由發卡機構依該帳戶之信用額度權衡辦理，要保人及授權人不得異議。 

4. 本約定書經凱基人壽受理，因填寫內容不完整、錯誤或其他原因致凱基人壽須退件處理者，本約
定書不生效力。「指定保單」須依原收費方式進行繳付。 

5. 本約定書經發卡機構審核，因填寫內容不完整、錯誤或有其他原因發卡機構無法辦理扣款者，本
約定書不生效力。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另有約定外，本約定書之效力自該情形發生之日起
自動終止：（1）發卡機構不同意授權人依本約定書所指定方式代繳保險費。（2）要保人繳納保
險費之義務消滅。（然保單因辦理復效而恢復保單效力者不在此限）。（3）授權人就其於本約
定書所指定之信用卡與發卡機構間之信用卡契約關係消滅。（4）發卡機構因授權人遭拒絕往來
等債信問題，拒絕給付本約定書「指定保單」之首期或續期保險費予凱基人壽。（5）凱基人壽
與發卡機構終止本項服務業務時。（6）指定信用卡付款而首期保險費扣款失敗，或因任何原因
發卡機構拒付或收回已撥付之首期保險費時。除前項情形外，授權人欲終止本授權時，應於當期
保險費應繳日前以書面敍明申請終止授權之原因送達凱基人壽，並經凱基人壽審查完成始生效
力。倘逾期申請者，自次期應繳日起發生效力。本授權約定書不因授權人信用卡簽名樣式變更或
因有效期限到期而換發新卡(但未更換卡號)時而失其效力。 

6. 要保人欲變更收費方式者，應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前將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送達凱基人壽，
並經凱基人壽審查完成後始生效力。倘逾期申請者，自次期應繳日起發生效力。 

7. 如本約定書係變更「指定保單」之繳費方式或信用卡等授權資料時，自本約定書生效之日起原約
定書失其效力。 

8. 本約定書因任何原因自始不生效力或嗣後經終止時，發卡機構若已將「指定保單」之保險費給付
凱基人壽時，授權人仍應依發卡機構之付款通知或對帳單辦理。 

9. 依本約定書所收取之「指定保單」之保險費如有因溢繳等情形須進行退費，並經凱基人壽查證屬
實者，要保人及授權人同意凱基人壽得將誤扣之保險費返還至本約定書所約定信用卡。 

 

10. 若授權人對凱基人壽保險費之費率計算或退補保險費事項有疑義，或認為發卡機構扣款金額與應
繳保險費不符者，請與凱基人壽洽詢辦理。 

11. 本約定書之效力不因「指定保單」之保險費變動而受影響。 
二、首期保險費條款 
1. 保險契約之生效時間：「指定保單」經凱基人壽同意承保，並確定自發卡機構受領首期保險費

後，「指定保單」依本調查表中「保險年度中保障生效日對應保費表」約定之生效日辦理。 
2. 授權人如欲變更繳付首期保險費之信用卡卡號，應於凱基人壽向發卡機構送出經授權人簽章之約

定書前提出申請並送達凱基人壽，逾期送達者，自次期應繳費日起始生效力。。 
3. 「指定保單」之首期保險費遭發卡機構拒絕付款，或雖經付款，但因授權上之瑕疵或其他原因致 

已付款項遭發卡機構收回時，若要保人未依凱基人壽通知之期限繳納首期保險費者，該「指定 
保單」自始不生效力。 

三、續期保險費條款 
1. 要保人欲申請或變更「指定保單」續期保險費繳付之方式或信用卡卡號等資料時，應於「指定保

單」保險費應繳日前填妥「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並送達凱基人壽，逾期者，自次期應繳費日
起始生效力；但若發卡機構作業提前完成，則新約定書之辦理可提前於本期生效。 

2. 授權人同意於凱基人壽遭發卡機構拒絕給「指定保單」續期保險費時。凱基人壽得再執行扣款或
逕予催繳。「指定保單」辦理契約變更（含復效申請，下同）時，若須補繳保險費及利息者，經
要保人及授權人書面同意後，得以本授權之信用卡繳付之；契約變更後，除要保人另以書面變更
收費方式外，「指定保單」之續期保險費仍依本約定書之信用卡付款方式給付凱基人壽。 

3. 授權人因信用卡遺失或毀損、或因任何原因而由原發卡機構給予新卡號時，應重新填寫授權書，
並依「續期保險費條款」第 1 項約定事項處理。原約定書自本約定書生效之日起失其效力。 

4. 授權人以信用卡代繳保險費後，該筆保險費將併入當月份之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授權人於收到當
月份之繳款通知單後，應依發卡機構信用卡契約之約定全數繳納，或繳納最低應繳金額，未繳清
之餘額則依信用卡約定條款之利率加計循環利息。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以各發卡機構約定條款之起
息日計算，與「指定保單」之寛限期無關。 

四、其他 
本約定書若有未盡事宜，凱基人壽得依與各該發卡機構或轉帳機構間之約定辦理。 

 

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一 人身保險(二)○四○ 行銷(三)○五九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四)○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五)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六)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七)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姓名(二)身分證統一編號(三)地址等聯絡方式  (四)病歷、醫療、健康檢查  (五)財務狀況  (六)聲音、影像檔案(七)其他詳如要保書等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 (一)期間：本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間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二)對象：本公司、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公司、臺灣網 

    路認證(股)公司及其合作之電信業者、內政部戶政司、業務委託機構、本公司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但不限於與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者)及其委外單位、與本公司合 

    作推廣 台端保險契約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含兼營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與本公司有再保業務往來之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以及本公司為踐行台端身分 

    驗證之機關/機構。(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1.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2.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書面。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婉謝承保、遲延或無法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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